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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助核稿襄助核稿襄助核稿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襄助核稿襄助核稿

表

別
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
承辦

人員
股長

副主任

副隊長

專員

正工程

司

隊長

專門委

員

副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總工

程司

副處

長
處長

專門委

員

副總工

程司

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副局

長
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

位)

備考

甲 共同業務 爭訟案件之處理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新臺幣1,000萬

元以上或重大爭議案件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法務

局

一、臺北市政

府所屬各機關

法制作業應注

意事項第27

點。

二、加會法制

人員。

甲 共同業務 聘任律師
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新臺幣1,000萬

元以上或重大爭議案件推薦律師人

選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法務

局

一、臺北市政

府所屬各機關

法制作業應注

意事項第37

點。

二、加會法制

人員。

甲 共同業務 選定仲裁人

仲裁案件爭議標的金額新臺幣

1,000萬元以上或重大爭議案件之

選定仲裁人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法務

局

一、臺北市政

府所屬各機關

法制作業應注

意事項第38

點。

二、加會法制

人員。

乙 國家賠償
處理國家賠償案件協議賠償金額超

過五十萬元者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法制

人員

乙 共同業務 選定仲裁人

仲裁案件爭議標的金額未達新臺幣

1,000萬元且非重大爭議案件之選

定仲裁人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法制

人員

臺北市政府

所屬各機關

法制作業應

注意事項第

38點

乙 共同業務 國家賠償案件移請工務局所屬其他

賠償義務機關之核定事項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秘書

室

乙 共同業務 編擬中程計畫及年度預算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乙 共同業務 工程委託規劃、設計、監造須專編

預算陳報案件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帳 每單一變更事件加減帳絕對值合計

值未達500萬元變更設計原則簽(含

未涉及契約價金變動之變更)
擬辦 V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政風

室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路燈隊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北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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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別
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
承辦

人員
股長

副主任

副隊長

專員

正工程

司

隊長

專門委

員

副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總工

程司

副處

長
處長

專門委

員

副總工

程司

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副局

長
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

位)

備考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路燈隊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北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
丙 共同業務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帳 每單一變更事件加減帳絕對值合計

值達500萬元以上,未達1000萬元變

更設計原則簽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政風

室

丙 共同業務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帳 每單一變更事件加減帳絕對值合計

值達1000萬元以上變更設計原則簽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政風

室

丙 共同業務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帳 變更設計簽及修正契約總價表及新

增議價底價表
擬辦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政風

室

丙 共同業務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帳 變更後總價表及議定書

擬辦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政風

室

丙 共同業務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帳 修正契約總價表用印

擬辦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政風

室

丙 共同業務 驗收及監驗人員之指派 初驗人員指派函 擬辦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驗收及監驗人員之指派 正驗人員指派函 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驗收及結算之核定 結算明細表核章 擬辦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驗收及結算之核定 第一階段結算驗收證明書及履約計

分表函
擬辦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驗收及結算之核定 第二階段竣工計價文件與第三階段

解除履約保證及決算書
擬辦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丙 共同業務 不超過原列法定預算百分之二十以

下之經費勻支流用核定事項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公園新建及擴建工程委託設計及測

量之核定事項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其他 工程、財物、勞務採購案發包

履約爭議派員及履約爭議標的金額

未達新臺幣1,000萬元或非重大爭

議案件

擬辦 V V V V 核定
法制

人員

丙 共同業務 爭訟案件之處理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未達新臺幣

1,000萬元或非重大爭議案件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法制

人員

臺北市政府

所屬各機關

法制作業應

注意事項第

27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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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別
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
承辦

人員
股長

副主任

副隊長

專員

正工程

司

隊長

專門委

員

副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總工

程司

副處

長
處長

專門委

員

副總工

程司

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副局

長
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

位)

備考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路燈隊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北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
丙 共同業務 聘任律師
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未達新臺幣

1,000萬元或非重大爭議案件推薦

律師人選

擬辦 V V V V 核定
法制

人員

臺北市政府

所屬各機關

法制作業應

注意事項第

37點

丙 國家賠償
處理國家賠償案件等相關事項及協

議賠償金額五十萬元以下者

國賠訴訟案、求償責任調查意見

函、國賠會開會通知單派員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法制

人員

丙 國家賠償
處理國家賠償案件等相關事項及協

議賠償金額五十萬元以下者
國家賠償事件案期展延 擬辦 V V V V 核定

法制

人員

丙 國家賠償
處理國家賠償案件等相關事項及協

議賠償金額五十萬元以下者

本處處理意見陳報函(拒絕賠償之

提會確認函)、自認有賠償責任之

協調會通知單、國賠移案

擬辦 V V V 核定
法制

人員

丙 國家賠償
處理國家賠償案件等相關事項及協

議賠償金額五十萬元以下者

協議成立或不成立函及請撥書、國

賠撤回函；本處處理意見陳報函

(提會審議之調查意見函、補充意

見函)

擬辦 V V V 核定
法制

人員

丙 國家賠償
處理國家賠償案件等相關事項及協

議賠償金額五十萬元以下者

國賠調查階段相關事務函文、國賠

會審議後拒賠函
擬辦 V V 核定

法制

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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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別
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
承辦

人員
股長

副主任

副隊長

專員

正工程

司

隊長

專門委

員

副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總工

程司

副處

長
處長

專門委

員

副總工

程司

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副局

長
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

位)

備考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路燈隊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北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
丙 國家賠償
處理國家賠償案件等相關事項及協

議賠償金額五十萬元以下者
檢討廠商或公務員相關責任 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法制

人員

丙 國家賠償
未檢附新事證而重複請求賠償之國

賠案件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法制

人員

丙 共同業務 工程採購招標簽 預算金額未達1000萬元預算書陳核

擬辦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政風

室

丙 共同業務 工程採購招標簽 預算金額1000萬元以上，未達5000

萬元預算書陳核
擬辦 V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政風

室

丙 共同業務 工程採購招標簽 預算金額5000萬元以上，未達2億

元預算書陳核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政風

室

丙 共同業務 工程採購招標簽 預算金額2億元以上預算書陳核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政風

室

丙 共同業務 勞務及財物採購招標簽 預算金額未達1000萬元預算書陳核

擬辦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政風

室

丙 共同業務 勞務及財物採購招標簽 預算金額1000萬元以上預算書陳核

擬辦 V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政風

室

丙 共同業務 議員會勘協調案開會通知單 簽辦開會通知單 擬辦 V 核定

丙 共同業務 議員會勘協調案會議記錄 簽辦議員交辦事項及會議記錄 擬辦 V ｖ 核定

丙 議會協調案 立委、議員協調會 案情單純或本處為協辦機關之開會

/會勘通知、會議紀錄，他機關回

復且無涉本處業務者

擬辦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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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別
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
承辦

人員
股長

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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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員

正工程

司

隊長

專門委

員

副總工

程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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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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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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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司

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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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局長 市長

會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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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路燈隊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北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
丙 議會協調案 立委、議員協調會 涉本處權管主政業務之會議/會勘

通知、會議紀錄(得由單位派員，

或與其他科室單位共同出席者)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議會協調案 立委、議員協調會 涉本處權管主政業務之會勘通知、

會勘紀錄(需核派單位主管層級以

上長官出席，或案情重要、複雜需

經處長裁示、知悉者)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民眾陳情案 陳情系統回覆(案情單純者) 擬辦 ｖ 核定

丙 民眾陳情案 陳情系統回覆(案情複雜者) 擬辦 ｖ ｖ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維護、籌劃、預算、擬編、運

用、控制事項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政風

室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改善修護工程之勘查設計事項 簽辦工程特定規範及標案施工圖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改善修護工程之勘查設計事項 簽辦調查分隊轄區內待改善路燈設

施，列入下年度路燈整建工程 擬辦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改善修護工程之勘查設計事項 簽辦設計案件(施工單設計金額30

萬以下者)
擬辦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改善修護工程之勘查設計事項 簽辦設計案件(施工單設計金額超

過30萬者)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改善修護工程之勘查設計事項 簽辦結算案件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改善修護工程之勘查設計事項 簽辦估驗計價案件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維護器材之擬議、請購、協調

事項

簽辦分隊調查需求數量
擬辦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維護器材之擬議、請購、協調

事項

簽辦材料領用情形

擬辦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秘書

室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申請用電、廢止用電登記及電

費請繳事項

辦理用電登記單(涉及用電新增、

變更及廢止等事項)
擬辦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申請用電、廢止用電登記及電

費請繳事項

簽辦路燈電費繳納作業

擬辦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秘書

室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配合道路、水溝及交通工程拆

遷事項

派員會勘及函請各工程主辦機關撥

付施工配合款
擬辦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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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別
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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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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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路燈隊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北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配合道路、水溝及交通工程拆

遷事項

簽辦代辦案件設計作業
擬辦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配合管線單位勘查、設計遷移

事項

派員會勘及函請各主辦管線單位撥

付施工配合款
擬辦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配合管線單位勘查、設計遷移

事項

簽辦代辦案件設計作業
擬辦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配合管線單位勘查、設計遷移

事項

簽辦有關纜線稽查及纜線清整等事

項
擬辦 ｖ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橋樑、隧道及地下道照明燈查巡、

修理維護事項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橋樑、隧道及地下道照明燈查巡、

修理維護事項

簽辦分隊調查需求數量
擬辦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橋樑、隧道及地下道照明燈查巡、

修理維護事項

簽辦勞務標案估驗計價作業
擬辦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橋樑、隧道及地下道照明燈查巡、

修理維護事項

評選案簽辦成立評選會及工作小

組、評選案會議紀錄及結果核定

(查核金額以上)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橋樑、隧道及地下道照明燈查巡、

修理維護事項

評選案簽辦工作小組會議通知單及

會議紀錄；函聘出席委員敦聘函及

開會通知單
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維護資料蒐集、整理、統計事

項

簽報每月統計表(路燈維護盞數與

類別數據、燈具清洗或汰換數據、

路燈失明盞數)

擬辦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維護資料蒐集、整理、統計事

項

簽報辦理路燈維護競賽內容及時程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被挖損、撞損等案件之追償、

設計、修護事項

挖損案件：函請挖損單位修復及函

送本處查驗挖損單位之路燈修復情

形

擬辦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被挖損、撞損等案件之追償、

設計、修護事項

撞損案件：函請警察局提供肇事者

資料及函請撞損人至本處繳納賠償

費用

擬辦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被挖損、撞損等案件之追償、

設計、修護事項

撞損案件：函送和解書
擬辦 V V 核定

 秘書

室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查巡修理維護事項 簽報巡修報表(工作日誌、查報單)
擬辦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查巡修理維護事項 簽報每月管理員24巡修區維護報表
擬辦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工程接管事項
擬辦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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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助核稿襄助核稿襄助核稿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襄助核稿襄助核稿

表

別
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
承辦

人員
股長

副主任

副隊長

專員

正工程

司

隊長

專門委

員

副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總工

程司

副處

長
處長

專門委

員

副總工

程司

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副局

長
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

位)

備考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路燈隊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北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受理市民申請路燈遷移案件之勘

查、設計、簽辦事項

簽辦邀集相關單位人員會勘、函送

同意或不同意遷移(位置適當或無

適當位置可供遷移)及函請申請人

繳納代辦費用等事項

擬辦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受理市民申請路燈遷移案件之勘

查、設計、簽辦事項

簽辦代辦案件設計作業
擬辦 V V 核定

會計

室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台電公司路燈供電線路故障之聯

絡、協調事項

傳真台電供電異常之通報單
擬辦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台電公司路燈供電線路故障之聯

絡、協調事項

函請台電公司修復路燈專線供電電

源及函請台電公司扣減電費(超過

24小時未供電路燈)

擬辦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定期安全檢查事項
擬辦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數量定期普查事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維護工作派工調派及追蹤事項
擬辦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有關業務改進建議事項
擬辦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查巡修理維護事項 簽辦配合其他局處活動分工事項及

轉知傳閱事項
擬辦 ｖ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查巡修理維護事項 簽辦路燈臨時關閉
擬辦 ｖ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查巡修理維護事項 簽辦路燈桿附掛物申請
擬辦 V V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市容會報、會議(勘)報告單及交通

會報

簽辦會議紀錄及簽辦涉及其他單位

協處案件
擬辦 ｖ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區務會議、區公所里幹事工作會

報、里鄰工作會報

簽辦開會通知單及會議紀錄
擬辦 ｖ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標案例行性檢討會議 簽辦會議紀錄(單位自行召開會議)
擬辦 ｖ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路燈標案例行性檢討會議 簽辦會議紀錄(副總主持及爭議性

案件)
擬辦 ｖ ｖ 核定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專案敘獎事宜 簽報敘獎名單及函復作業
擬辦 V V V V 核定

人事

室

丙 路燈維護與

管理

無本單位配合事項之公文
擬辦 核定

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書面質詢 答復議會議員書面質詢案 涉及跨局處複雜業務或一級機關首

長之書面質詢案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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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助核稿襄助核稿襄助核稿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襄助核稿襄助核稿

表

別
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
承辦

人員
股長

副主任

副隊長

專員

正工程

司

隊長

專門委

員

副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總工

程司

副處

長
處長

專門委

員

副總工

程司

總工

程司

主任

秘書

副局

長
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

位)

備考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(路燈隊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4.12.22府人管字第1140160583號函核定甲表

114.12.26北市工人字第1143033919號函核定乙表、備查丙表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

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書面質詢 答復議會議員書面質詢案 一般性書面質詢案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文書業務 文件蓋用府印或市長簽署章 重大案件用印案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文書業務 文件蓋用府印或市長簽署章 一般性、例行性案件用印案
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文書業務

文件蓋用府印或市長簽署章 依據府層級委員會做成決議，依法

辦理後續行政程序案件之用印案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其他

綜合業務 法令、行政規則或本府一層核定政

策中，已明定由一級機關首長核決

業務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其他

綜合業務 依據本府一層核決政策或計畫執行

之一般性業務
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
文

書

共

同

甲

其他

綜合業務 依據府層級委員會或府級任務編組

做成之決議，辦理後續一般性、執

行性業務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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